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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蔬菜摊老板雇佣的司
机 ， 每天的任务是运输蔬菜 。”
张铄 （化名） 说， 因双方未签订
劳动关系、 老板未为他缴纳社会
保险， 当他在装运蔬菜过程中因
工负伤后老板拒绝承担工伤赔偿
责任。

因老板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张铄便提起劳动争议仲
裁申请。 在劳动关系得以确认、
人社部门认定其所受伤害构成工
伤之后， 他又提起工伤待遇赔偿
诉讼。 近日， 二审法院判决支持
其请求。

入职未签劳动合同
老板否认劳动关系

王某和其妻郭某经营的蔬菜
摊成立于2013年3月18日 ， 组成
形式为个人经营， 经营范围为新
鲜蔬菜批发、 零售。 2022年5月
30日 ， 该蔬菜摊聘用张铄为司
机， 专门从事蔬菜运输工作。 入
职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
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2022年11月29日20时， 张铄
在市区某大型蔬菜批发市场装车
过程中不慎摔伤。 住院期间， 张
铄与家政公司签订的 《护理协
议》 载明： 起止时间为2022年11
月30日至12月14日， 护理费用为
290元/天。 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
书载明其右跟骨骨折、 左内踝骨
折， 建议其出院后按期到医院复
查、 患肢禁负重， 同时应全休1
月， 需陪护1人。

2023年4月1日， 蔬菜摊出具
的 《证明》 载明： 张铄2022年5
月30日起一直在本单位工作， 职
务为司机， 月工资综合为10000
元。 卸车费每天50元， 基本工资
8500元。

2023年5月26日 ， 张铄将蔬
菜摊诉至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请
求确认双方于2022年5月30日至
2022年11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 、
蔬菜摊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0000元 、 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

庭审中， 张铄当庭主张放弃
确认劳动关系事项， 后续另行主
张。 经仲裁机构调解， 双方自愿
达成如下协议： 1.双方劳动关系
于2022年11月29日解除； 2.蔬菜
摊一次性支付张铄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共计 55000元 ；
3.张铄自愿放弃本案其他仲裁请
求； 4.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劳动
争议纠纷。

上述协议履行完毕后， 张铄
再次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确
认他与蔬菜摊自2022年5月30日
至2022年11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
关系。 经审理， 仲裁机构认为双
方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2条规
定的主体条件， 结合在案证据裁
决支持其请求。 蔬菜摊不服该裁
决诉至一审法院， 但其请求未获
支持。 其上诉至二审法院， 相应
诉请又被驳回。

工资标准如何计算
争议双方各有主张

2024年3月6日， 经张铄申请
其被认定为工伤且构成九级伤
残。 针对他提出的仲裁请求， 仲
裁机构裁决蔬菜摊向他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80110.5元 、 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3204元 、 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63204元 、
住院伙食补助费420元、 住院期
间的护理费4350元、 工伤医疗费
719.31元。 他不服该裁决诉至一
审法院。

庭审中， 张铄对其月工资计
算基数有意见， 称入职时双方
口头约定每月基本工资 8500元
和卸车费每天50元， 实际月均为
9560元。

蔬菜摊称， 卸车费系劳务性
质， 额外干活就给点钱。 张铄的
工资按月计发， 零碎支付的钱是
卸车费。 张铄称工资计算应按照
蔬菜摊出具的 《证明》 为标准，
月工资综合为10000元 ； 蔬菜摊
称卸车费不属于张铄的工资构
成， 其不参与卸车不会扣工资，
《证明》 系当时为了解决交通事
故赔偿 ， 张铄写好发给蔬菜摊
的， 与实际情况不符。

经查 ， 2022年11月1日 ， 张
铄向郭某发微信： “姐！ 上月卸
车 26天 ， 1300元 ， 尿素 160元 。
共1460元” 当日， 郭某向他微信
转账 1460元 。 2022年 12月 2日 ，
张铄： “姐！ 上个月卸车28天，
1400元， 尿素两桶小的64元， 两
桶大的 125元 ， 10日充话费 300
元 ， 共 1890元 。 ” 2022年 12月 8
日， 张铄： “姐！ 把钱发过来，
我该交护工费了。” 次日， 郭某

向他微信转账1890元。
2022年7月1日， 张铄向王某

发微信：“哥！这个月加上个月2天
共32天，你把工资发过来。”次日，
王某向张铄微信转账9066元 。此
后， 张铄通过同样方式分别领取
同年8月至11月工资。2022年12月
2日 ， 张铄 ：“这个月上29个班 ，
8207元。”王某：“这几天账没收上
来。”张铄：“给我3000元，我把房
贷交了。”王某：“好的。”当日，王
某向他微信转账3000元 。2022年
12月12日， 张铄：“若方便把剩下
的工资发过来。”当日，王某向他
微信转账5207元。

法院详查案件实情
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社会保险法》 第38条、 第
41条第1款规定， 职工所在用人
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
生工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 依据 《工伤保险
条例》 第37条第1项及该条例第
64条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
对第二项、 第三项裁决事项均未
提出异议， 对此应当予以确认。

本案中， 双方对张铄的工资
构成存在争议， 张铄称其工资构
成包括基本工资8500元/月及卸
车费50元/天且有 《证明》 为证，
蔬菜摊对此不予认可， 称张铄工
资标准为 8500元/月 ， 《证明 》
系为了张铄另案诉讼所出具， 与
实际不符。 经查， 张铄在职期间
月工资发放数额并不固定， 其与
蔬菜摊经营者王某、 郭某转账中
存在多笔零碎小额转账来往， 包
括卸车、 尿素、 支付话费等， 与
张铄主张及《证明》所载内容均不
符， 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自认，
经核算， 仲裁机构裁决书确认张
铄月平均工资标准为8901.17元
未低于法院核算金额， 结合张铄
被鉴定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等级标准九级的事实， 仲裁裁
决书确认蔬菜摊支付张铄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80110.5元合理 ， 一
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张铄主张
超出部分， 不予支持。

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 庭审
中， 双方均认可已于2022年11月
29日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
且双方已就此达成调解协议并实
际履行， 张铄也表示认可前述调
解协议的真实性 、 合法性 ， 故

此， 张铄要求蔬菜摊支付其停工
留薪期工资， 缺少事实和法律依
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 依据
《关于北京市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项目标准及相关问题的通知 》
（京人社工发 [2011] 384号） 第2
条、 第3条规定， 结合张铄住院
天数， 仲裁裁决确定住院伙食补
助费为420元正确， 一审法院予
以确认。

关于护理费， 依据 《工伤保
险条例》 第33条第3款规定， 生
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
薪期需要护理的， 由所在单位负
责。 第34条规定， 工伤职工已经
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 从
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
费。 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
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
级支付， 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
40%或者30%。 本案中 ， 考虑张
铄治疗工伤住院期间确需要护理
的实际情况 ， 结合张铄受伤部
位、 住院天数及医嘱， 一审法院
认为， 仲裁裁决确定蔬菜摊支付
张铄住院期间护理费 4350元合
理， 应当予以确认。

关于交通费 ， 一审法院认
为， 张铄主张其到外地某医院复
查的交通费， 但并未提交相关证
据证明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已
出具证明， 并报经办机构同意到
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治疗， 故对其
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医疗费， 结合张铄提交
的医药费票据、 费用清单、 检查
报告单， 其主张的医疗费用系工
伤治疗后复查产生且届时双方劳
动关系已经解除， 故一审法院仅
对仲裁裁决认定的719.31元医疗
费进行确认。

另外， 张铄主张的营养费 ，
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
不予支持。

综上 ， 一审法院判决蔬菜
摊 支付张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80110.5元 、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 金 63204元 、 一 次 性 伤 残 就
业补助金 63204元 、 住院伙食补
助费420元、 护理费 4350元 、 医
疗费 719.31元 。 蔬菜摊不服该
判决提起上诉 ， 但被二审法院
驳回。

读者周欢欢 （化名） 咨询
说， 她体检时得知自己怀孕就
如实告知公司并希望得到照顾，
可公司竟然与她解除劳动合同，
而她没有任何过错 。 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她以公司构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
系。 本案经仲裁、 一审、 二审
程序之后， 最终判决双方恢复
劳动关系。 可是， 她从公司违
法解雇时起至劳动关系恢复前
一直没有任何收入。

她想知道： 自己能否要求
公司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 这
些工资按什么标准补发？

法律分析
周欢欢有权要求公司补发

其被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
劳动关系恢复履行之日前一日
期间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 第48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
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
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
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
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
87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因此，
当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
院认定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行为违法， 劳动合同仍
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 劳动者
依法享有选择权。 当劳动者选
择恢复劳动关系时， 由于劳动
关系在法律上被视为从未消灭，
故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工资给付
义务。

关于工资的补发期间和标
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二）》第18条第1款规定： “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 终止可以继
续履行的劳动合同， 劳动者请
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 终
止决定作 出 后 至 劳 动 合 同 继
续履行前一日工资的， 用人单
位应当按 照 劳 动 者 提 供 正 常
劳动时的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上述期间的工资。” 据此， 工
资补发的起算时间应为用人单
位作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决
定后开始不支付工资之日起 ，
至劳动关系实际恢复履行前一
日。 工资补发标准则应按照劳
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
准予以确定。 “正常劳动时的
工资标准” 通常包括劳动者的
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 固定津
贴等固定收入项目， 不包括加
班费、 绩效奖金、 年终奖等与
工作业绩、 工作时间相关的浮
动项目。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 （二）》 第18条第2
款规定： “用人单位、 劳动者
对于劳动合同解除、 终止都有
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比如， 如果劳动者因自
身存在过错被解雇， 而用人单
位只是在解雇程序方面不合法，
那么， 可以根据劳动者的过错
程度， 按比例酌减用人单位应
补发的工资。

本案中， 法院终审判决恢
复双方劳动关系， 公司应当履
行判决 ， 恢复周欢欢的工作 。
鉴于周欢欢对于被解雇无任何
过错， 故公司应按照周欢欢被
解雇前提供正常劳动时的工资
标准， 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决定作出后至恢复劳动关系前
一日期间的工资。 潘家永 律师

法院判决恢复劳动关系
停工期间工资如何补发？

基本案情
老齐原本是甲公司职工， 1995年3月至

2023年2月在甲公司从事拉丝工作， 工作环
境中噪声较大。 2023年2月， 老齐与甲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甲公司向他出具离岗
体检介绍信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离岗后 ， 老齐进行了体检 ， 医院于
2023年6月出具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诊
断老齐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 于是， 老齐
遂向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并被认定
为工伤。

甲公司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不服， 认为
老齐申请工伤认定时，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
系已经解除。 因老齐申请工伤认定的前提
条件已不存在， 所以， 案涉人社局作出的

《认定工伤决定书》 应予以撤销， 遂将该
人社局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该份 《认定工
伤决定书》。

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 “曾
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 当时没有发
现罹患职业病、 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
鉴定为职业病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 可
以自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申
请工伤认定 ，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
理。” 结合本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 人社
局的调查笔录 、 劳动合同书 、 体检介绍
信、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证据， 能
够印证老齐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因此， 案

涉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
老齐的情况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遂判决驳
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职业病的发现、 诊断及认定存在滞后

性， 劳动者在离职前要进行离职职业健康
检查。《工伤保险条例》 的宗旨是保障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能得
到及时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因此，有过职
业病接触史的劳动者， 在离职前务必要进
行离职职业健康检查，以免发生纠纷。与此
同时，用人单位要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定期
组织健康检查，从源头上做好工伤预防，更
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刘涛 律师

离职后确诊患上职业病，还能认定为工伤吗？

个体菜摊雇工因工负伤可享工伤待遇


